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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飞化学）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大连金港集团有限公司、农业部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等六家单位共同发起、投资创建的高科技型股份制企业，国家农业部

定点的农药生产企业。主要从事农用化学品、精细化学品研究、开发、生产、经

营；以及相关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许可范围内）；农

药研究、开发生产经营（许可范围内）；塑料丝及编制品的生产、销售；塑料包

装桶的生产、销售。 

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分为主厂区、中试基地两部分：主厂区

位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大街（现港兴大街）488-1 号凯飞基地内，凯飞

基地占地面积 9.4 万 m2（其中凯飞化学占地面积 73456m2），该基地内共有三家

企业，分别为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九信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大连住

化凯飞化学有限公司，均为独立法人企业；中试基地厂区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港兴大街 188 号，占地面积 2.1 万 m2，两个厂区距离约 1.3km。 

凯飞基地内设置污水站一座，凯飞基地内 3 家企业和中试基地厂区的所有生

产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冷却循环系统排水等全部集中到该污水站进行集中处理，

污水站由凯飞基地内 3 家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由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运营

管理，不接收基地以外的工业废水的处理委托。污水站 1996 年与凯飞基地同期

建设，2012 年进行了工艺改造，并于 2014 年 3 月通过了环保局验收。2020 年大

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厂区整体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一厂一策），同时

对污水站臭气进行了收集并治理，针对污水站臭气治理工程已填报了《大连凯飞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污水站除臭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并在大连市生态环境局网

站完成了备案，备案号：202021021300000459。 

污水站现状设计处理规模为 400m3/d，设计进水水质指标为 CODcr3500mg/L，

处理达到《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21/1627-2008）中“排入城镇污水处

理厂的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后排入市政管网，再进入大连大孤山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现状污水处理工艺如下：生产废水先经过微电解、中和、

絮凝预处理后，与生活废水一起进入调节池，然后经过厌氧、好氧生化处理，生

化池出水再经过砂滤和活性炭过滤，出水排放。 

2012 年污水站改造工艺包括增加 1500kg/h（36t/d）的高盐废水“双效蒸发”

装置，经过后期运行，规模不足且效果较差已停用，因此近年来凯飞化学和九信

化工产生的高盐废水仍外委处置。考虑外委成本较高，企业积极探索改进高盐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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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预处理方法，现经过探索实验拟将各股高盐废水分别进行脱盐处理后（共增

加 3 套脱盐装置，其中中试基地增上 1 套 24t/d 双效蒸发装置、凯飞化学 G 车间

内增上 1 套 70t/d 蒸发装置、九信化工 D 车间内增上 1 套 16t/d 双效蒸发装置），

低盐废水排入污水站处理以降低外委处理成本，该部分低盐废水的汇入将增加污

水站的污水处理量，共计增加量约 69300t/a（210t/d）。另外厂区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增上了两套 RTO 装置，其中凯飞基地内 RTO 装置设冷却工序，冷却水量约

15000t/a（45t/d）。以上几类废水使污水站的负荷大大增加。从污水站污水处理工

艺本身方面来说，污水站建设时间较早，部分池体如原微电解池、调节池等多年

处于闲置状态，且各池体建设规模较污水现状处理规模大，利用不充分，污水处

理工艺也亟待改进。 

建设单位从废水处理负荷增加及污水站工艺需要改进的现状出发，并考虑基

地企业远期发展需求，启动本次的污水站改扩建工程。 

改扩建工程包括： 

（1）增加含盐废水预处理装置（共计 3 套）； 

（2）将现有池体重新进行合理功能分配并增加水解酸化工序，充分利用现

有池体扩大处理能力； 

（3）更新现有设施、新增污泥低温干燥机等设施，减少污泥排放量； 

（4）同时对部分管道系统及设备进行改造或更新。 

通过本次改扩建工程使污水站的设计处理规模扩大到 800m3/d。 

本项目为现有企业配套的污水站改扩建项目，在现有厂区内进行。根据《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本项目属于“四十三、环境保护与资源节

约综合利用”——“三废”综合利用与治理技术、装备和工程，属于鼓励类，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2021 年 8 月，我单位正式委托大连益驰思安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大连

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21 年 1 月，该污水站扩建环评文件上报后，经过详细讨论并咨询环保部分类

管理名录相关管理部门，该项目环评文件应修改为报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主席令[2016]第 48 号）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等文件要求，在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应

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等文件的要求，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期间，分别采取网络平台公示、报纸公示和现场张贴

公告等方式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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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评文件类型确定修改后的 7 个工作日内，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在大

连环境影响评价网（http://www.dl-eia.com/），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首次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公开，并附公众意见调查表网络链接。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公众的反

馈意见。 

（2） 在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同步采用三种方式对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具体公开方式为： 

 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在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安全环保版

块中（http://www.chemphy.com/gl/id/6.html）对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全文进行了

公示，并附公众意见调查表网络链接； 

 　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和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半岛晨报》（辽宁

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主管主办）进行了两次环评信息公开； 

 　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分别在项目评价范围内的顺风里小区、小孤山

居住区、红星海居住区等环境保护目标处以及厂区附近共计 5 个地点采用现场张

贴信息公告的方式，对环评信息进行公开，持续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 

以上公示期间均未收到相关公众的反馈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本项目不属于《办法》中第十四条所认定

的“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无需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

与工作。 

综上所述，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公众

参与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要求。 

 



 

- 4 -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1 年 8 月，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委托环评单位承担本项目的

环评工作。2021 年 1 月，该污水站扩建环评文件上报后，经过详细讨论并咨询

环保部分类管理名录相关管理部门，该项目环评文件应修改为报告书。环评文件

类型确定修改后的 7 个工作日内，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通过大连环境影响评价网

（http://www.dl-eia.com/）对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示，首次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主要环境问题等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中第九

条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

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

统称网络平台），公开建设项目相关信息。 

我单位公开的内容和时间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选择的网络平台为大连环境影响评价网

（http://www.dl-eia.com/）。该网站由大连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主办，是大连市范

围影响比较大的环境影响评价专业网站，因此选取该网站进行环评信息公示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在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我单位提出于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的意见。具体的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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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页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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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本项目的环评报告书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并形成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

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中第十条

和第十一条的要求，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同步采用网络平台、报纸公开和现场

张贴公示的方式进行了第二次环评信息公开，公开征求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具体公开内容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下载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单位于 2022年 4月 12日在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安全环保

版块中（http://www.chemphy.com/gl/id/6.html）对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全文进行

了公示，并提供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下载链接；公开期

限为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中第十一条中第 1 款的要求。 

具体的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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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页截图（2022 年 4 月 12 日） 

3.2.2 报纸 

在进行网络平台公示同时，我单位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和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半岛晨报》（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主管主办）进行了两次

环评信息公开。 

《半岛晨报》是大连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之一，读者广范，受众面广，

属于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因此选择《半岛晨报》进行环评信息公示，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中第十一条中第 2 

款的要求。 

（1）第一次报纸公示 

第一次报纸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3 日，在《半岛晨报》（国内统一刊号

CN21-0021）总第 8389 期的第 A08 版面，具体的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2。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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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第一次报纸公示情况截图（2022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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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报纸公示 

第二次报纸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半岛晨报》（国内统一刊号

CN21-0021）总第 8391 期的第 A08 版面，具体的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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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二次报纸公示情况截图（2022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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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在进行网络平台公示和报纸公示的同时，我单位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分别

在项目评价范围内的顺风里小区、小孤山居住区、红星海居住区等环境保护目标

处以及厂区附近共计 5 个地点采用现场张贴信息公告的方式，对环评信息进行公

开，持续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 

张贴地点见表 3.1、图 3-4。 

表 3.1  环境保护敏感目标 

序 
号 

保护目标 
名称 

敏感点坐标/m 
保护

对象

影响因素

（人数）

环境功能

区 

相对 
厂址 
方位 

与本项

目边界

的最近

距离（m）
X Y 

1 顺风里小区 121°50′20.43″ 39°1′1.83″ 居民
495 

（165 户）
环境空气二

类功能区 
北 1300 

2 小孤山居住区 121°49′8.95″ 39°1′10.07″ 居民
6000 

（2000 户）
环境空气二

类功能区 
西北 2200 

3 红星海居住区 121°47′54.43″ 39°1′6.29″ 居民
28866 

（9622 户）
环境空气二

类功能区 
西北 2300 

4 
大连大赫山国家

森林公园——大

鱼沟景区 
/ / 

风景

名胜区
大气 

环境空气二

类功能区 
西 485 

 

 

图 3-4  公示位置示意图（见图中环境保护目标） 

 

以上公告张贴位置均为公众容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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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中第十一条中第 3 款的要求。 

各现场公示张贴的照片见图 3-5。 

  

顺风里小区张贴现场 

  

小孤山居住区张贴现场 

  

红星海居住区张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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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飞农药基地张贴现场 

  

凯飞中基地（第二车间）张贴现场 

   

图 3-5  现场张贴公告情况照片 

3.3 查阅情况 

为方便公众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版报告，在征求

意见稿全文公示期间，我单位在公司会议室设置了专门的报告书查阅场所，并在

征求意见稿环评信息公告中告知公众查阅纸质报告书的联系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起止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2 日~4 月

28 日，共 13 个工作日，在此期间无人到访并查阅纸版环评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期间，无人向我单位反馈与项目有

关的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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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在我单位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络公示和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公示期间，我单位均未收到相关公众的来电或来信、来函咨询与本项目环

境保护工作有关的情况。 

同时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

的要求，在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易于知悉的地点进行了环评信息告示张贴，设

置了纸质报告的查询地址，期间也无相关公众咨询、到访或提交公众参与调查表。 

因此，我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确认拟建项目不属于《办法》中第十四条所认定的“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

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无需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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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我单位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络公示和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公示期间，均未收到相关公众的来电或来信、来函咨询与本项目环境保护

工作有关的情况。 

同时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

的要求，在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易于知悉的地点进行了环评信息告示张贴，设

置了纸质报告的查询地址，期间也无相关公众咨询、到访或提交公众参与调查表。 

据此，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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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6.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本项目公众参与相关资料保存在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档案室，可供环

保部门和公众查阅。 

查阅联系人：张工 

查阅地址：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大街 488-1 号凯飞基地内大连凯飞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411-87513357 

6.2 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本项目的环评公众参与和公参说明公开工作得到了大连市金普新区环保局

的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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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